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百年校慶Logo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百年校慶系列活動實施辦法。
貳、目的：

為迎接本校創校百年校慶來臨，特舉辦「百年校慶Logo徵選活動」，藉以激發親師生及校友之創意並擴大參與感，廣徵大眾參與為校慶活動設計出具代表臺北市立啟明學校之形象標誌，為百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揭開序幕。
參、參加對象：
　　本校師生、校友及社會人士，對識別標誌設計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肆、活動內容：
1、 徵選內容：以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創校百年為主要概念，作品設計可融合「啟明」、「ㄧ百」、「百年」、「100」等文字或圖像之相關元素，Logo設計力求簡潔，並呈現歡慶創校百年意象。
2、 報名表：請至本校網站（http://www.tmsb.tp.edu.tw），下載「百年校慶Logo徵選」活動報名表、智慧財產權切結書、智慧財產權授權書。

3、 作品規格：
1. Logo可以四開圖畫紙手繪稿或各類素材創作。
2. Logo可為平面數位方式創作，請使用相關之電腦繪圖軟體進行設計或手繪，手繪稿需掃描後輸出（檔案解析度需為300dpi以上）。完稿作品設計圖幅尺寸以A4彩色稿輸出1份，並請儲存於作品光碟片內，作品光碟需包含下列內容：（1）原始圖層檔案（*.AI 或*.psd）；（2）已完成圖案合併檔案（*.jpg），作品/檔案解析度需為 300dpi。
3. 請敘述說明設計理念（100字至300 字），設計說明需包含：設計理念、代表意義及創意發想由來等描述。
    四、繳交文件

1. 以四開圖畫紙手繪稿或各類素材創作者需檢附：四開圖畫紙、活動報名表、智慧財產權切結書、智慧財產權授權書。
2. 以平面數位方式創作者，完稿作品請儲存於作品光碟片內，並檢附A4之圖案設計圖彩色稿輸出1份、活動報名表、智慧財產權切結書、智慧財產權授權書。
    五、繳交方式：
1. 截稿日期：即日起自106年5月29日（一）16：00截止。

2. 郵寄投稿：請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學務處收。送件地址：11153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
3. 親自送件者：請於週一至週五，8：00至17：00送至本校警衛室。
4. 洽詢電話：學務處訓育組02-2874-0670分機1201。
六、評分標準：
1. 初審階段，由校慶籌備會委員挑選優良作品若干名，評審標準如下：
（1）主題意象表達（30%）
（2）宗旨精神詮釋（20%）
（3）創意及整體造型（30%）
（4）應用可行性（20%）
2. 決選階段，由全校師生針對入選優良作品進行票選，票數最高者，訂為本校百年校慶Logo，將使用於本校百年校慶系列活動文宣及紀念品中。 
七、獎勵方式：第一名作品頒發獎金壹仟元及獎狀乙紙。並於校慶慶祝大會當天，邀請為受獎貴賓。
伍、成績公布：徵選結果公佈在本校網站並擇期公開頒獎。
陸、著作權相關規定及備註：
1. 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嚴禁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者，取消其得獎資格、追繳獎狀及獎金，所產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2. 參賽者應尊重評選委員會專業評選，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獎項由評選會議視參賽者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辦理。
3. 凡參賽之作品，因寄送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4. 所有參賽者作品及相關資料恕不退件。
5. 主辦單位保留本活動 Logo 修改及採用順序之權利。
6. 著作權相關事項：得獎作品之原始圖文及數位檔案設計圖文之著作權全部歸屬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得獎人需簽署該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始得領取獎金，主辦單位且保留修改、複製、使用及最終是否採用此樣式之權利，並有權依著作權法行使一切重製及無限次公開發表、展示、發行、製作輸出圖文、印製及相關之權利，均不另計酬。 
7. 參加本次設計比賽視同承認本簡章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視需要修訂之，將公布於臺北市立啟明學校首頁，恕不另行通知。
8. 得獎者應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負擔稅金。 
柒、經費：活動經費由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百年校慶相關經費支應。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參選編號：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百年校慶Logo徵選活動報名表

	作者姓名
	

	住址
	

	電話
	
	手機
	

	設計理念說明：
                                                                            


附件2
參選編號： 
智慧財產權切結書

本Logo設計確係本人               所創作，未違反智慧財產權法之相關規定；若有抄襲或不實情形，得由貴校取消得獎資格，並收回所得獎狀及獎金。 

此致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立書人：                                 （簽名蓋章） 

立書日期：中華民國106年      月      日 
附件3
參選編號： 

智慧財產權授權書

授 權 人：
被授權人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授權期限 自得獎之日起至 111年 6 月 30 日止（共五年）
(備註：1.請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2.授權人請填本Logo設計人。)
授權人 茲此授與主辦單位，免授權金、全球性之權利，為宣傳活動或產品，得於重製、編輯、改作、引用、公開展示、公開陳列、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重新格式化、散佈或使用參賽作品，並得轉授權。據此，授權者同意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可選擇將作品，張貼於主辦單位的網站供人點覽或於各媒體或公開場所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或散布。 

此致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106年      月      日
